
证券代码：002915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2020-077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解禁数量为 14,655,9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7.183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0年 12月 21日。 

 

2019 年 7 月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

限公司向高宝矿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9]1393 号），核准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氟

材”或“公司”）向高宝矿业有限公司发行 13,084,112 股股份，向福建雅鑫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发行 5,607,47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0,000 万元。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上市后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拟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类型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向王亚娟、常州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王献明、郭静洁、俞正福、吴根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部分限售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中欣氟材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高宝矿业有限公司、福建雅鑫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持有的高宝矿业100%的股权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欣氟材持有高宝矿业100%股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王亚娟 1,911,639.00 44,999,982.06 12 

2 
常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699,235.00 39,999,991.90 12 

3 王献明 424,808.00 9,999,980.32 12 

4 郭静洁 1,699,235.00 39,999,991.90 12 

5 俞正福 2,124,044.00 49,999,995.76 12 

6 吴根春 1,911,639.00 44,999,982.06 12 

7 

浙江白云伟业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699,235.00 39,999,991.90 36 

合计 11,469,835.00 269,999,915.90 - 

 

（二）股份登记情况 
 

2019年12月5日，公司收到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并正式列

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中

欣氟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11,469,835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11,469,835股）。该批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 

（三）股份锁定期安排 
 

王亚娟、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献明、郭静洁、俞正福、吴根春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

年12月21 日。 

（四）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2019年12月20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成后，总股本增至142,161,423股。 

2020年5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的对应股份共计6,147,786股，其中回

购香港高宝矿业有限公司对应股份4,303,450股，回购福建雅鑫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对应股份1,844,336股，本次注销后，总股本减至136,013,637

股。 



2020年6月，公司进行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20年6月17日，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36,013,637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136,013,63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04,020,455股。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204,020,455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及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王亚娟、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

献明、郭静洁、俞正福、吴根春承诺：“本次认购取得中欣氟材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后自愿锁定 12 个月，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也不转让或

上市交易。且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

出合伙。”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相关承诺

方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0 年12 月2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数量为

14,65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83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6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

（%） 

1 王亚娟 2,867,458 2,867,458 
                        

1.4055  

2 
常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548,852 2,548,852 

                        

1.2493  

3 王献明 637,212 637,212 
                        

0.3123  

4 郭静洁 2,548,853 2,548,853 
                        

1.2493  

5 俞正福 3,186,066 3,186,066 
                        

1.5616  

6 吴根春 2,867,459 2,867,459 
                        

1.4055  

合计 14,655,900 14,655,900 
                        

7.1835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

在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承诺的情况，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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